
委 托 书

中科森环企业管理（北京）有限公司 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及相关环境保护管理的

规定，现委托贵公司承担“金属材料初加工项目”的环境影响评价报

告表的工作。

请贵公司接收委托后按国家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工作程序，正式

开展编制工作，具体事宜待双方签订书面合同时商定。

特此委托。

委托单位：安居区德润废旧物资回收中心（公章）

签发日期： 2018 年 3月 15 日


